
� � �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明国珍 刘涛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１６７０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１６７０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１６８９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１６８９

电子信箱

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ａｉｅｒ．ｃｏｍ 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ａｉｅｒ．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５４

，

１７８

，

７２２

，

２８９．３０ ４９

，

６８８

，

３１６

，

６９６．４２ ９．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２

，

２８０

，

８９３

，

９１５．０９ １１

，

１２８

，

５４６

，

４８７．４９ １０．３５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４３５

，

３４８

，

７１１．０５ ３

，

３８５

，

５２２

，

１８９．７７ １．４７

营业收入

４２

，

９７０

，

５２５

，

１７４．７５ ４０

，

４６９

，

６９３

，

５２９．６４ ６．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１３０

，

７６８

，

０３５．７１ １

，

８５２

，

２８９

，

７９５．８２ １５．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２

，

０５４

，

５６５

，

２３４．０３ １

，

８１８

，

８７０

，

１５１．３０ １２．９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８．２８ ２０．４９

减少

２．２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９０ ０．６９０ １４．４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８７ ０．６８８ １４．３９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８２

，

００４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

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３．３４ ６２９

，

３４２

，

４１２

无

海尔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９．８９ ５３６

，

３０５

，

３８２

无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９８ ８０

，

２９８

，

８８０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重

阳

３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１．３３ ３５

，

８４０

，

６９３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

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２４ ３３

，

２９９

，

８５３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０２ ２７

，

５７２

，

３８４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０２ ２７

，

３７３

，

０４８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未知

０．９９ ２６

，

６９３

，

０１４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０．９３ ２５

，

０９３

，

５４０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未知

０．８３ ２２

，

３９５

，

０１１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９

，

３４２

，

４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海尔集团公司

５３６

，

３０５

，

３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０

，

２９８

，

８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重阳

３

期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５

，

８４０

，

６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

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

，

２９９

，

８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７

，

５７２

，

３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７

，

３７３

，

０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２６

，

６９３

，

０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５

，

０９３

，

５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２

，

３９５

，

０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是海尔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海尔集团公司对其持

股

５１．２０％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海尔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有关联关系。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根据网络化战略的发展要求

,

积极探索在网络化资源

、

网络化组织和网络化用户三个体

系的创新

,

继续深入推进

“

人单合一双赢模式

”

,

建立由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开放平台

,

推进与用户交互

,

整合全

球一流设计

、

研发

、

模块供应商等资源

,

满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

构筑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竞争

力

,

实现业绩持续

、

稳健

、

有质量的增长

。

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

429.71

亿元

,

同比增长

6.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1

亿元

,

同比增长

15.03%;

实现毛利率

24.76%,

同比提升

0.17

个百分点

;

实现归母净利率

4.96%,

同比提升

0.38

个百分点

。

分产业

看

,

冰箱

、

洗衣机

、

热水器业务市占率继续保持行业第一

;

空调业务实现较快增长

,

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

渠道

综合业务强化物流网络

、

信息化系统的建设

,

整合资源提升端到端的大件物流能力

,

强化业务能力以加快拓

展社会化业务

。

1

、

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如下

:

1)

适应时代发展

,

承接网络化战略

,

探索实践网络化资源

、

网络化组织和网络化用户的体系

。

2)

深入洞察消费趋势变化

,

加快产品和技术创新

、

推出全球首套智能云家电

、

实现持续引领

。

3)

加强虚网和实网融合

,

强化市场反应速度

,

提高企业网络竞争力

。

4)

海外业务市场依托虚实网营销

,

推进新品上市与产品结构转型

,

提升高端产品比例

。

2

、

下半年展望

: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推进网络化战略

,

强化产品力与网络竞争力

,

实现业绩增长

。

加大物联网家电投入力

度

,

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基于

U-home

统一平台的网络化美好住居生活整体解决方案

;

强化行业标准制定

,

各产

品线协同完成新一代物联网家电产品的上市

。

渠道综合服务业务将持续推进平台化进程

,

将营销网

、

物流网

、

服务网及虚网打造为开放的服务平台

;

继续深化信息化

、

精细化管理

,

提高网络的运营及服务能力

;

未来将进一步打造家电

、

家居行业的端对端的

物流配送能力

、

最后一公里服务能力

。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４２

，

９７０

，

５２５

，

１７４．７５ ４０

，

４６９

，

６９３

，

５２９．６４ ６．１８

营业成本

３２

，

３３２

，

７５１

，

７２１．２２ ３０

，

５１８

，

８６６

，

０７４．６０ ５．９４

销售费用

４

，

７３９

，

７９９

，

６３０．９０ ５

，

０５７

，

００１

，

９３３．８８ －６．２７

管理费用

２

，

７２５

，

２５１

，

３４４．９８ ２

，

２３６

，

６１２

，

２７５．９０ ２１．８５

财务费用

－５

，

６３９

，

１２１．９３ －４

，

５９２

，

４４０．６７ ２２．７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４３５

，

３４８

，

７１１．０５ ３

，

３８５

，

５２２

，

１８９．７７ １．４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０

，

８２８

，

３１７．５１ －５８３

，

９９６

，

４７７．６４ －２．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２７

，

９８１

，

０４６．２５ －７４０

，

２７０

，

８１０．５９ ２５．３６

预付款项

１

，

５３８

，

７１７

，

４６５．５１ ７１９

，

０１０

，

１２８．４７ １１４．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６５７

，

２３８

，

４４９．６９ ２６７

，

４１４

，

３０８．１１ １４５．７８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１

，

３６５

，

８４１．７９ ７０

，

９３２

，

４４２．５１ －４１．６８

商誉

６

，

１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０

，

４４６

，

９３１

，

３８２．５４ ７

，

９６１

，

１０３

，

０１３．９６ ３１．２２

应付利息

２５

，

５１２

，

６５６．７５ ７

，

４８７

，

２８５．６１ ２４０．７５

应付股利

３９３

，

６１４

，

１３２．０５ ４６

，

０３６

，

２４６．０３ ７５５．０１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３９

，

８６４

，

５６５．００ １９

，

０５７

，

２９７．１４ １０９．１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２３

，

１６２

，

４２３．０２ ２１

，

６７３

，

２１９．６８ ４６８．２７

营业外收入

１２７

，

４４９

，

９２５．２０ ５３

，

３５７

，

７９６．５３ １３８．８６

营业外支出

２５

，

８４６

，

１８９．６３ ９

，

２２３

，

８９６．２９ １８０．２１

所得税

５４２

，

７２４

，

１３８．３３ ４１５

，

７９６

，

３３３．１０ ３０．５３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４

，

６５０

，

５９３．８７ １６

，

０１８

，

８９４．７８ －１９１．４６

变动幅度较大的指标变动原因说明

:

1)

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

114%,

主要是预付工程及设备款余额增加所致

。

2)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145.78%,

主要是应收节能补贴款增加所致

。

3)

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下降

41.68%,

主要是期末未认证的增值税发票减少所致

。

4)

商誉较期初增加

100%,

主要是收购非同一控制下资产

,

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

认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所致

。

5)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31.22%,

主要是未到期结算票据增加所致

。

6)

应付利息较期初增加

240.75%,

主要是计提借款利息尚未支付所致

。

7)

应付股利较期初增加

755.01%,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宣告尚未分配的股利增加所致

。

8)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较期初增加

109.18%,

主要是境外子公司外币折算所致

。

9)

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增加

468.27%,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增加所致

。

10)

营业外收入较同期增加

138.86%,

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和其他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

11)

营业外支出较同期增加

180.21%,

主要是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

12)

所得税较同期增加

30.53%,

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

1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同期下降

191.46%,

主要是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4.2

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新增

(1)

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

江苏日日顺华东物流有限公司

、

哈尔滨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

、

南

昌日日顺供应链有限公司

、

西安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

、

厦门日日顺供应链有限公司

、

济宁日日顺物流有限

公司

、

洛阳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

、

贵阳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

、

苏州海朋电子商务有限供公司

、

青岛日日顺家

居服务有限公司

、

常熟市苏常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

(2)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被合并方为常熟市苏常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

合并日为

2013

年

01

月

01

日

。

董事长:梁海山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6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 � �编号:临2013-013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

/

弃权票

。

●

全部议案获通过

。

一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在青岛市海尔信息产业园董事局

大楼

202

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其中独立董事吴澄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

,

参会人数符合

《

公

司章程

》

规定的法定人数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以电子邮

件形式发出

,

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与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梁海山先生主持

,

经与会

董事认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二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

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梁海山

、

谭丽霞两名董事属于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的受益人

,

已回避表决

,

其余七名参会的非关联

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

(

三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四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议案二

、

三

、

四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

以下简称

“

四大报及上交所网站

”

)

的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

(

编号

:

临

2013-015)

。

(

五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

权

0

票

)

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该议案涉及的聘任财务报告及内控报告审计机构事宜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

服务团

队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

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

,

出具的财务报告能

够准确

、

真实

、

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能够满足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的工作要

求

。

因此同意聘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

,

对公司

董事会关于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无异议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该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四大报及上交所网站上的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会

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

(

编号

:

临

2013-016)

。

(

六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该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四大报及上交所网站上的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公

司章程

>

的公告

》

(

编号

:

临

2013-017)

。

议案五

、

六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

七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该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四大报及上交所网站上的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

司制度的公告

》

(

编号

:

临

2013-018)

。

二

、

备查文件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6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 � �编号:临2013-014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

重要内容提示

:

●

全体监事出席本次会议

。

●

无监事对本次监事会议案投反对

/

弃权票

。

●

全部议案获通过

。

二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上午在青岛市海尔信息产业园董

事局大楼

203-1

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占公司监事总数的

100%,

符合

《

公司章程

》

规定

的法定人数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本次会议的

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与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培华先生主持

,

经与会监事认真

审议

,

形成如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

《

对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审核意见的报告

》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第

68

条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3

号

<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

(2013

年修订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要求

,

对董事会编制的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

,

并提出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

。

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

1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

2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3

、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4

、

因此

,

我们保证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

二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

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

和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同意公司对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的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

,

行权价格由

5.07

元调整为

4.70

元

。

(

三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

和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同意公司对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的第二期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行权价格由

10.94

元调整为

10.57

元

。

(

四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

“《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

和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同意公司对

《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的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进行调整

,

行权价格由

11.19

元调整为

10.82

元

。

特此公告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8月26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 � �编号:临2013-015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因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青岛海尔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

(

会议情况详见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

编号

:

临

2013-013)

审议通过了对公司首期

、

第二期

、

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

内容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

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2013

年

4

月

19

日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

2,695,909,54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70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股利

997,486,529.80

元

。

根据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

的规定

,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

,

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为

:P=P0-V,

其中

:P0

为调整

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调整前的行权价格为

5.07

元

。

同时

,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该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

。

根据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和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

规定的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行权价格由

5.07

元调整为

4.70

元

。

即

:

P=P0-V=5.07

元

-0.37

元

=4.70

元

梁海山

、

谭丽霞两名董事属于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的受益人

,

已回避表决

,

其余七名参会的非关联

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

(

二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

的规定

,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

,

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为

:

派息为

P=P0-V,

其

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调整

前的行权价格为

10.94

元

。

同时

,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该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

根据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和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

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

规定的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行权价格由

10.94

元调整为

10.57

元

。

即

:

P=P0-V=10.94

元

-0.37

元

=10.57

元

(

三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

“《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

的规定

,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

,

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为

:

派息为

P=P0-V,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调整前的行

权价格为

11.19

元

。

同时

,

《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该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

根据

《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和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

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

规定的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行权价格由

11.19

元调整为

10.82

元

。

即

:

P=P0-V=11.19

元

-0.37

元

=10.82

元

独立董事同意以上三期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的调整

,

公司律师对以上调整事宜出具了法律意见

。

二

、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行权价格调整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第二十五条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1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

》、《

公司章程

》、《

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

,

合法

、

有效

,

但公司尚需

按照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

,

及

时公告

、

通知激励对象

。

三

、

备查文件

1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2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3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首期

、

第二期和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独

立意见

;

4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

5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

6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6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 � �编号:临2013-016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财政部

、

证监会财会

【

2012

】

2

号文

《

关于调整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条件的通知

》

的要求

,

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须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转制为合伙制或特殊普通合伙制

。

青岛海尔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原审计机构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的团队

,

均参与了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转制

。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原法

定代表人王晖先生担任转制后的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首席合伙人

。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取得了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合伙企业营业

执照

,

注册号为

370100300033688,

并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取得财政部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换发的证

券

、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

为确保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及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公司拟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与内控报告的审计机构

,

服务期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

案之日起至

2013

年度审计工作结束

,

审计费用合计

510

万元

,

其中

:

1

、

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与去年同期持平为

400

万元

;

2

、

内控报告审计费用

110

万元

。

前述议案将提交公司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特此公告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6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 � �编号:临2013-017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青岛海尔

”

)

实际经营情况所需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

(

会议情况详见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

编号

:

临

2013-013)

审议通过了对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进行修订的议案

,

内容如下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所需

,

对

《

公司章程

》

内容修订如下

: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一条 公司设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

２－３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条 公司设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设董事

长一人，副董事长两人。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设董

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到两人。

第一百八十三条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

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

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

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司职

工的聘用和解聘；

（九）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决定在每年累计额度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以内（含

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范围内单笔不高于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含

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的公益性、救济性捐赠；

（十一）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经理列席

董事会会议，非董事经理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

第一百八十三条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

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

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

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司

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九）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 决定在每年累计额度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以内

（含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范围内单笔不高于人民币

５００

万

元（含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的公益性、救济性捐赠；

（十一）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经理列

席董事会会议，非董事经理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二

、

备查文件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6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 � �编号:临2013-018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青岛海尔

”

)

实际经营情况所需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

(

会议情况详见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

编号

:

临

2013-013)

审

议通过了对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进行修订的议案

,

内容如下

:

审议通过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所需

,

对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内容修订如下

: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二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设

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两人。

第二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设

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到两人。

修订后的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见附件

。

二

、

备查文件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6日

附件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2013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确保董事会工作的规范性

、

有效性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以下

简称

《

公司法

》

)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

以下简称

《

治理准则

》

)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以下简称

《

公

司章程

》

)

以及其他有关法规规定

,

特制定本议事规则

。

第二章 董事会及其职权

第一条 公司设董事会

,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

第二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

设董事长一人

,

副董事长一到两人

。

第三条 董事会依照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行使以下职权

:

1

、

负责召集股东大会

,

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

2

、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3

、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4

、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5

、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6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

7

、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

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

分立和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8

、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等事项

;

9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10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

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11

、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12

、

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

13

、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

14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15

、

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

16

、

法律

、

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

,

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四条 董事会对于公司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等

事项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

批准

。

第三章 董事长

第五条 董事长

、

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

,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

第六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1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

、

主持董事会会议

;

2

、

督促

、

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3

、

签署公司股票

、

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

4

、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

5

、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

6

、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

,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

处置权

,

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

7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

(

公司有

两位或两位以上副董事长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履行职务

);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

不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

第四章 董事会秘书

第七条 董事会设董事会秘书

。

董事会秘书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对董事会负责

,

并作为公司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指定联络人

。

第八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

由董事会委任

。

第九条 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负责公司信息对外公布

,

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

,

组织制定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督促公司

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

(

二

)

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

,

协调公司与证券监管机构

、

投资者

、

证券服务机构

、

媒体等之间的信息沟

通

;

(

三

)

组织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会议

,

参加股东大会会议

、

董事会会议

、

监事会会议及高级管理人

员相关会议

,

负责董事会会议记录工作并签字

;

(

四

)

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保密工作

,

在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时

,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

;

(

五

)

关注媒体报道并主动求证报道的真实性

,

督促公司董事会及时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

;

(

六

)

组织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进行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

及相关规定的培训

,

协助前述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的职责

;

(

七

)

知悉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其他规范性文件

、《

上市规

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

《

公司章程

》

时

,

或者公司作出或可能作出违反相关规定的决策时

,

应当提

醒相关人员

,

并立即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

(

八

)

负责公司股权管理事务

,

保管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资料

,

并负责披露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

(

九

)

《

公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他职

责

。

第十条 公司应当为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件

,

董事

、

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工作

人员应当支持

、

配合董事会秘书的工作

。

董事会秘书为履行职责

,

有权了解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情况

,

参加涉及信息披露的有关会议

,

查阅涉及信

息披露的所有文件

,

并要求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

。

董事会秘书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受到不当妨碍和严重阻挠时

,

可以直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

(

独立董事除外

)

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公司聘请的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得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备履行职

责所必需的财务

、

管理

、

法律等专业知识

,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

,

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

:

(

一

)

《

公司法

》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

(

二

)

最近三年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

(

三

)

最近三年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本公司现任监事

;

?(

五

)

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

第十二条 公司应当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董事会会议召开五个交易日之前

,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

下述资料

,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董事会秘书候选人任职资格未提出异议的

,

公司可以召开董事会会议

,

聘任董

事会秘书

:

(

一

)

董事会推荐书

,

包括被推荐人

(

候选人

)

符合本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的说明

、

现任职务

和工作表现等内容

;

(

二

)

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和学历证明复印件

;

(

三

)

候选人取得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

。

第十三条 公司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同时

,

还应当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

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

董

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

,

证券事务代表应当代为履行其职责并行使相应权力

。

在此期间

,

并不当然免除董

事会秘书对公司信息披露事务所负有的责任

。

证券事务代表应当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

。

第十四条 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后应当及时公告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下述资

料

:

(

一

)

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聘任书或者相关董事会决议

;

(

二

)

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的通讯方式

,

包括办公电话

、

住宅电话

、

移动电话

、

传真

、

通信地址及专

用电子邮件信箱地址等

;

(

三

)

董事长的通讯方式

,

包括办公电话

、

移动电话

、

传真

、

通信地址及专用电子邮件信箱地址等

。

上述通讯方式发生变更时

,

公司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变更后的资料

。

第十五条 公司解聘董事会秘书应当有充分的理由

,

不得无故将其解聘

。

董事会秘书被解聘或者辞职时

,

公司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

说明原因并公告

。

董事会秘书有权就被公司不当解聘或者与辞职有关的情况

,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个人陈述报告

。

第十六条 董事会秘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公司应当自相关事实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将其解聘

:

(

一

)

第十一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

(

二

)

连续三个月以上不能履行职责

;

(

三

)

在履行职责时出现重大错误或者疏漏

,

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

;

(

四

)

违反法律

、

法规

、

规章

、

本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

,

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

。

第十七条 公司在聘任董事会秘书时

,

应当与其签订保密协议

,

要求董事会秘书承诺在任职期间以及

离任后持续履行保密义务直至有关信息披露为止

,

但涉及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信息除外

。

董事会秘书离任前

,

应当接受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离任审查

,?

在监事会的监督下移交有关档案文件

、

正

在办理的事项以及其他待办理事项

。

第十八条 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

公司应当及时指定一名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的

职责

,

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

同时尽快确定董事会秘书的人选

。

公司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员之

前

,

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

董事会秘书空缺时间超过三个月的

,

董事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

直至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

第十九条 公司应当保证董事会秘书在任职期间按要求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后续

培训

。

第二十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接受董事会秘书

、

第十八条规定的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员或者证券

事务代表以公司名义办理的信息披露与股权管理事务

。

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提名

,

经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

董事兼任董事会秘书的

,

如某一行为需由董事

、

董事会秘书分别作出时

,

则该兼任董事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人不得以双重身份作出

。

第五章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

第二十一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会议

,

由董事长召集

,

于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全

体董事和监事

。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董事长应在十日内召集和主持临时董事会会议

:

1

、

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

2

、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

;

3

、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

;

4

、

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议时

;

5

、

监事会提议时

;

6

、

经理提议时

。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

:

电话

、

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

;

于会议召开二日

前通知全体董事

,

但在特殊或紧急情况下召开的临时董事会除外

。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会议日期和地点

;

(

二

)

会议期限

;

(

三

)

事由及议题

;

(

四

)

发出通知的日期

。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会议议案应随会议通知送达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

。

董事会应向全体董事提供足够的资料

,

包括会议议案的相关背景材料和有助于董事理解公司业务进

展的信息和数据

。

当二名或二名以上的独立董事认为有关议案的背景资料不充分或论证不明确时

,

可以书

面形式联名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或延期审议该议案

,

董事会应予以采纳

。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事本人出席

,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

,

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

席

。

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

,

代理事项

、

权限和有效期限

,

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事的权利

。

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亦未委托代表出席

的

,

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

第二十七条 凡需提交董事会讨论的议案

,

由董事会秘书负责收集并由其提请董事会讨论并作出决

议

。

第六章 董事会会议的表决

第二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

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

。

董事会作出决

议

,

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

法律法规或

《

公司章程

》

另有规定的除外

。

第二十九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

:

举手表决

。

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

第三十条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

可以用通讯会议方式

(

包括电话会议

、

视频会议和书面提案会议等非现场会议形式

)

进行并作出决议

,

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

第三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表决时

,

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属下列情形的

,

不得参与表决

:

1

、

与董事个人利益有关的关联交易

;

2

、

董事个人在关联企业任职或拥有关联企业的控股权或控制权的

,

该等企业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3

、

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回避的

。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

,

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

,

也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

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

,

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

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

。

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

,

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第三十二条 公司董事会无论以何种方式召开

,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会议讨论的各项议案须有明确的

同意

、

反对或弃权的表决意见

,

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

第七章 董事会决议及公告

第三十三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记录

,

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人

,

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

出席会议的

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

。

董事会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保管

,

保管期

限不少于十年

。

第三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

:

1

、

会议召开的日期

、

地点和召集人姓名

;

2

、

出席董事的姓名以及受他人委托出席董事会的董事

(

代理人

)

姓名

;

3

、

会议议程

;

4

、

董事发言要点

;

5

、

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结果

(

表决结果应载明赞成

、

反对或弃权的票数

)

。

第三十五条 董事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

。

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

、

法规

或者章程

、

股东大会决议

,

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

,

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

。

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

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

,

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

第三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秘书应当在董事会会议结束后两个工作日内将董事会决议报送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

。

公司董事会决议涉及须经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

、《

上市规则

》

要求披露的事项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要

求披露的事项的

,

应当作相应的披露

。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议事规则未做规定的

,

适用

《

公司章程

》

并参照

《

上市规则

》

及

《

治理准则

》

的有关规定

执行

。

本议事规则与

《

公司章程

》

如规定不一致的

,

以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为准

。

第三十八条 董事会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

对本议事规则进行修改

,

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

第三十九条 本议事规则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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